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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粤建人〔2025〕221 号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25 年度
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专业科目学习指南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省直

有关单位，有关行业协会：

为指导我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完善知识结构、

增强创新能力、提高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，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25 号）、《广东省专业

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》和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

进一步做好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意见》（粤人

社规〔2023〕19 号），结合本行业实际，现发布 2025 年度我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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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习指南。

一、学习内容

围绕 2025 年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重点，结合行业发展趋势，

经研究，确定 2025 年度我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继

续教育专业科目学习指南为：

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、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、《住

房租赁条例》、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、《房地产从业机构反洗钱工

作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、《城市供水

条例》、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、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、《保

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、《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

例》、《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、《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、

《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》、城镇燃气、园林绿化、无障碍设施建

设、市政路桥设计相关标准、建筑设计创作、建设工程抗震、消

防、智能建造、模块化集成建筑、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、

粤港澳工程建设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、新型工程建设组织模式、

造价控制、2024 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计价计算标准、建筑工人

实名制管理、《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》、《广东

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评价标准》、《历史建筑安全排查及评

估技术标准》、《历史建筑修缮与加固技术标准》等方面的新理论、

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方法的相关专题。

二、学时要求和学习形式

（一）学时要求。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25 号、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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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的管理办
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2025 年，我省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

时间每年累计应不少于 90 学时，其中，专业科目不少 42 学时。

（二）学习形式。专业技术人员可自主选择施教机构。通过

下列方式参加继续教育的，计入本人当年继续教育学时：

1.参加培训班、研修班或者进修班学习；

2.参加相关的继续教育实践活动；

3.参加远程教育；

4.参加学术会议、学术讲座、学术访谈等活动；

5.符合规定的其他继续教育方式。

（三）学时登记。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情况必须真实

准确地载入“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系统”

（https://ggfw.hrss.gd.gov.cn/jxjy/）。登记工作可由专业技

术人员、施教机构和用人单位通过管理系统进行登记，或由该系

统自动记录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继续教育是提升本行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综合素质的重要

途径，也是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、岗位聘任、申报专业技术职

称的重要条件。专业科目学习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重要内

容。专业技术人员可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参加培训，遵守学习

纪律和有关制度，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，并学用结合，提高

自身专业能力和水平。施教机构应当依法依规开展继续教育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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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学习指南编制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，保证教学质量。专业技

术人员所在单位应保证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，并按

照粤人社规〔2023〕19 号文有关规定保障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

培训经费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5 年 9 月 12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5 年 9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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